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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9           证券简称：有棵树          公告编号：2025-

045 

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临时提案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公告 

 

 

 

 

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9 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定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14:50 召开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0 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的《关于召开公司 2024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临时提案基本情况 

（一）联合股东长沙星宸凌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长沙北置隆

鑫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单独股东宋超群女士临时提案情况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合计持股 3%以上股东长沙星宸凌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与长沙北置隆鑫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单独持股 3%以

上股东宋超群女士分别提交的《公司股东关于提请增加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临时提案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提前进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肖四清先生、肖燕女士、唐仕莲女士、佘婵女

士的任期将于 2025 年 10 月 30 日届满。鉴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公司第一大股

东已发生变动，公司股权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为落实《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中关于“完善治理结构，加强经营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

治理结构，保障产业投资者依法依规获得实控地位的权益，加快达成《有棵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产业投资者向公司注入资产和导入业务的前提条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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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产业投资者能依诺导入优质业务和注入优质资产，并在新一届董事会和管理

层领导下迅速提升上市公司业绩，合规合法经营，更好地维护上市公司、产业投

资者、财务投资者及其他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鉴于上市公司一季度收入仅为

2,249.13万元，同比暴跌 80.87%，扣非净利亏损，若再不快速采取有效措施，公

司即将面临因经营亏损且营业收入不足 1亿元导致二次退市风险，而产业投资者

导入业务和注入资产均需一定的程序和时间，甚至还需监管机构的核准，目前距

离 2025 年财务报告截止日仅剩不到 7 个月时间，时间已是非常紧急，故急需公

司提前进行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换届选举。 

综上情况，公司持股 3%以上的产业投资者股东王维先生提名王维先生、严

富成先生、刘海龙先生、张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四名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将采取累积投票制的投票方式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进行逐项审

议。 

2、《关于提前进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彭民先生、刘灿辉先生、邓路先生的任期将于

2025年 10月 30日届满。鉴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已发生变动，

公司股权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为落实《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中

关于“完善治理结构，加强经营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

产业投资者依法依规获得实控地位的权益，加快达成《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中产业投资者向公司注入资产和导入业务的前提条件，以便产业投资

者能依诺导入优质业务和注入优质资产，并在新一届董事会和管理层领导下迅速

提升上市公司业绩，合规合法经营，更好地维护上市公司、产业投资者、财务投

资者及其他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鉴于上市公司一季度收入仅为 2,249.13 万元，

同比暴跌 80.87%，扣非净利亏损，若再不快速采取有效措施，公司即将面临因

经营亏损且营业收入不足 1亿元导致二次退市风险，而产业投资者导入业务和注

入资产均需一定的程序和时间，甚至还需监管机构的核准，目前距离 2025 年财

务报告截止日仅剩不到 7个月时间，时间已是非常紧急，故急需公司提前进行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换届选举。 

综上情况，公司持股 3%以上的产业投资者股东王维先生提名颜爱民先生、

徐欣先生、王等五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三名候选人将采取



 

3 
 

累积投票制的投票方式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进行逐项审议。 

（二）单独股东湖南好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临时提案情况 

此外，公司董事会近日还收到单独持股 3%以上股东湖南好旺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提交的《公司股东关于提请增加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临时提案主要内容如下： 

提案 1：《关于罢免肖四清先生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由于肖四清先生在任期内未能勤勉尽责，湖南好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提议罢免其董事职务。 

提案 2：《关于罢免肖燕女士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由于肖燕女士在任期内未能勤勉尽责，湖南好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提议罢免其董事职务。 

提案 3：《关于罢免唐仕莲女士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由于唐仕莲女士在任期内未能勤勉尽责，湖南好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提议罢免其董事职务。 

提案 4：《关于罢免佘婵女士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由于佘婵女士在任期内未能勤勉尽责，湖南好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提议罢免其董事职务。 

提案 5：《关于罢免刘灿辉先生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由于刘灿辉先生在任期内未能勤勉尽责，湖南好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提议罢免其独立董事职务。 

提案 6：《关于罢免彭民先生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由于彭民先生在任期内未能勤勉尽责，湖南好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提议罢免其独立董事职务。 

提案 7：《关于罢免邓路先生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由于邓路先生在任期内未能勤勉尽责，湖南好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提议罢免其独立董事职务。 

提案 8：《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为落实《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相关要求，更加有效地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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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履行产业投资人股东职责和义务，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更好地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且第六届董事会 4名非独立董事很可能被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罢免的情况下，现王维先生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提名王维先生、严富成先生、刘海龙先生、张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立即就任，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本提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提案 8 是以提案 1 至提案 4 通过为生效前提。

若提案 1 至提案 4 中审议通过即罢免成功的人数为 N（N≤4），则提案 8 中选

举通过的候选人按照得票数从高到低前 N 名生效。例如，若提案 1 至提案 4 中

被罢免成功 3名董事，则提案 8中选举通过候选人按得票数从高到低前 3名董事

生效。 

提案 9：《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为落实《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相关要求，更加有效地推动

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履行产业投资人股东职责和义务，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更好地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且第六届董事会 3名独立董事很可能被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罢免的情况下，现王维先生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提

名颜爱民先生、徐欣先生、王等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于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立即就任，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提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提案 9 是以提案 5 至提案 7 通过为生效前提。

若提案 5 至提案 7 中审议通过即罢免成功的人数为 M（M≤3），则提案 9 中选

举通过的候选人按照得票数从高到低前 M 名生效。例如，若提案 5 至提案 7 中

被罢免成功 2名独立董事，则提案 9中选举通过候选人按得票数从高到低前 2名

独立董事生效。 

二、股东临时提案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持股 3%以上股东提交的临时提案开展审查工作。经核查，

股东临时提案不符合相关规定。 

（一）临时提案形式不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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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2.1.6 条规定，“临时提案的提案函内容应当包括提案名称，提案具体内

容，提案人关于提案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本指引和本所相关规定的声

明，提案人保证所提供持股证明文件和授权委托书真实性的声明。” 

经核查，单独股东宋超群女士、联合股东长沙星宸凌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长沙北置隆鑫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临

时提案中均未包括提案人关于提案符合《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声

明及保证所提供持股证明文件及授权委托书真实性的声明。 

故，单独股东宋超群女士、联合股东长沙星宸凌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与长沙北置隆鑫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出的临时提案形式均不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的相关规定。 

2、《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2.1.6 条规定，“......股东通过委托方式联合提出提案的，委托股东应当

向被委托股东出具书面授权文件。” 

股东长沙星宸凌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沙北置隆鑫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系以合计持有公司 3.07%股份的股东身份联合提出临时提案。

但两股东间未明确委托关系，未提供委托股东应向被委托股东出具的书面授权文

件。 

故，联合股东长沙星宸凌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长沙北置隆鑫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出的临时提案形式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二）临时提案提交的董事候选人相关资料不符合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3.2.9 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简历中，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最近五年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人、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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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服务机构拟聘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从业人员的，应当查询拟聘

任人员的诚信档案，并将其诚信状况作为决定是否聘任的依据。” 

经核查，单独股东宋超群女士、联合股东长沙星宸凌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长沙北置隆鑫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单独股东湖南好旺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交的临时提案包含的董事候选人资料均不完备，

包括：（1）7 名董事候选人提交的简历均缺乏最近五年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描述；（2）7 名董事候选人均未提交诚信档案查询记

录。 

综上，股东提交的董事候选人相关资料不符合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 

特此公告 

 

有棵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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